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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自然开发能力的

不断增强，我国每年都会发生一些重大突发环保事

件，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了严

重的损害。在防治突发环保事件的斗争中，既积累了

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应急措施的采取与否缺乏法定的启

动标准，往往依靠决策者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二

是应急机制缺乏相应的预案，往往过分依靠临场发

挥，各种应急力量难以及时、协调地按要求到位；三是

在信息报告、通报和公布时，隐瞒伤亡、损害甚至整个

突发事件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许多干部因为有生

命、健康、财产、抚育和赡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缺乏必

要的应急积极性；五是不能妥善地安置或疏散居民，

有效地消除社会谣言，平抑物价，维护社会的稳定；六

是一些受灾群众难以从国家和社会得到充分有效的

生产、生活救助和医疗救治，在实践中存在因灾致贫

和因灾更贫的现象；七是少数领导干部责任心不强，

滥用权力或消极履行职责，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得不到

应有的法律制裁。以上问题的出现，学者和实际部门

的工作者均把主要的原因归结于我国的突发环保事

件应急立法体系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

一、我国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宪法性规定的缺陷和不足

我国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在突发环保事件的应急

处理方面，其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为：其一，新修订的

《宪法》在第 %& 条和第 &’ 条虽然用适用范围和权力

广泛的“紧急状态”替换了“戒严”一词，但“紧急状态”

的含义是什么，基本的应急程序及应急权力与义务是

什么，却没有明确。其二，由于应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公

民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财产权甚至政治权利的限

制甚至中止，涉及国家和社会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大

规模调配，有时还涉及军队的调集和军事活动的开展

问题，行使不当或失控就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

经济、社会甚至军事后果，因此其职责范围和履行程

序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而我国目前缺乏 《紧急状态

法》，《戒严法》的适用范围很狭窄，国家的环保应急义

务和有关机关的环保应急职责的宪法性规定是原则

的或隐含的，其职责履行程序又相当不完善，与该要

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缺陷与不足

!( 综合性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缺陷与不足

作为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在第 )!
条针对突发环保事件的应急处理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

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可

能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措

施，加强防范。”该条在其他单行环境法律有关应急处

理条款的制定和修订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引和

协调作用。但该法制定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不

太复杂和严重的计划经济时代，目前，该法已出现以

下几个与实践需要严重不相适应的地方。一是没有明

确应急程序的启动标准。二是缺少统一和协调的地区

与国家级应急事务管理机构 〔!〕，目前的管理体制在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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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立法体系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我国突发环保事件的应急处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

在对目前我国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应结合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制定由宪法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的专门章节规定、《突发环境保护事件应急法》及其实施细则或条例以及其他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

规定组成的应急立法目标模式。由于目标模式的实现需要一段时间的立法积累和创新、完善，因此有必要结合实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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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难以明确地分工和衔接。三是缺乏

应急方针与应急原则、应急预案与应急准备、监测与

预警、信息的平级与跨区通报、信息的逐级上报与发

布、公众举报、事件的初步评估与应急状态宣告、区域

间联合应急、财力、物力、人力、运力和技术力量的应

急保障、救治与救助、应急教育、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基

本规定。四是如果并发了不同性质的环保事件即发生

了综合性的突发环保事件，或者发生了全国性的突发

环保事件，或者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了公共

卫生事件或其他公共事件，应如何协调相关的应急管

理体制和应急机制？该法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

!" 环境污染防治单行法律规定的缺陷与不足

目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

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放射性

污染防治法》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对突发环境污染事

故的应急处理作出了规定，如 #$$% 年的 《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 %% 条规定了应急预案制度，第 %&
条规定了原因者的应急义务，第 %’ 条规定了政府及

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应急职责。但这些立法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缺乏

应急处理的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和 《大气污染防治

法》缺乏传染病病菌携带者污染大气和水体的应急规

定，《环境保护法》的通用规定和第 (# 条的原则性规

定难以提供充分和有效的应急救济。二是已有的应急

处理规定良莠不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比较详

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太过简单。即使是本身

规定比较周密或者被实施细则与条例充实的单行环

境法律，其在应急指挥机构的纵向设置、各级政府及

其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应急方针与应急原则、应急

预案与应急准备、信息传递、公众权利、事件的初步评

估、应急开始与结束的宣告、区域应急措施的衔接、应

急财力、物力、人力、运力和技术力量的应急保障、应

急教育、疾病救治、社会保险、〔!〕公众募捐、国家救助、

法律后果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规定不足或规范

空白的地方。三是在突发环保事件和 《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如何衔接

的问题上，在突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与《安全生

产法》规定的应急体制如何衔接的问题上，均缺乏相

应的规定。四是如果突发环保事件属于流域性或区域

性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采取什么样的指挥管理体

制、信息报告、信息通报和人力、财力、运力和技术力

量保障机制才能体现应急机制高效性？现行各单行环

境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五是突发环保事件的应急主

体广泛，应急机制复杂，应急义务与应急职责故呈现

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必须针对不同的应急职责和义

务规定相应的应急法律责任，但目前突发环保事件应

急法律责任的立法原则性强，有望进一步地明确。

(" 生态破坏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单行法律规定

的缺陷与不足

目前，在我国的生态破坏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单

行法律中，专门创设突发环保事件应急处理规定的只

有《森林法》和《草原法》。即便是这两部法律，也仅创

设了火灾和虫灾应急处理规定。我国经常发生一些农

业虫灾、湖泊和海洋富营养化、海水倒灌、山体滑坡、

荒漠化、沙漠侵蚀、沙尘暴、区域与全球气候变暖、外

来物种侵袭、转基因生物危害等突发生态事件。这些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引起了足

够的重视，如法国 《环境法典》在第 % 卷第 # 编第 ( 章

就专门规定了转基因生物危害的应急防治问题 〔(〕，但

目前还没有得到我国单行法律的重视。

（三）环保行政法规规定的缺陷与不足

在宪法、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一些单行

环境行政法规和减灾防震、卫生等类别的行政法规，

如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

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防汛条

例》、《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等，都规定了各自的突发环保事件应急机

制。如《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 #$ 条在《水污染防

治法》的框架内明确了企业、事业单位停止或者减少

排污的应急义务、事故初步报告的时间和具体内容、

事故最终报告的内容，明确了环保部门的双重报告和

监测、调查处理职责，规定了有关人民政府的应急组

织和应急处理职责，明确了船舶和渔业水体污染事故

责任人的报告义务和调查处理机关的调查处理与通

报义务，规定了跨区域污染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的具体通报义务。上述立法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缺陷：一是在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沙治

沙法》等单行环境法律缺乏应急处理规定的情况下，

目前还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或细则。二是缺乏应

对水土保持等特殊类型突发环保事件的立法或立法

规定。三是虽然一些条例与《环境保护法》和相关的单

行环境法律在突发环保事件的应急处理方面，发挥了

一定的协调和补充实施的功能，但各单行法及在其框

架内制定的条例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呈现明显的部门

管理色彩 〔)〕。

此外，环境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相应地

存在一些问题。

二、国际突发环保事件应急处理的立法经验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比利时、英国、美国和

日本先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年印度发生了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 年前苏联发

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在防治突发公害的

战斗中，当事国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应急法律体

系。在宪法的层次上，#$&# 年委内瑞拉宪法设置了“紧

急权力”一章，尼泊尔、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德国等

国现行的宪法对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和

公民基本权利的暂时限制作了规定，如德国宪法规

定，为了应对紧急状态，联邦总统有权部分或全部临

时限制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专门的紧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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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立法层次上，美国制定了 《全国紧急状态法》，土

耳其、加拿大、日本等国制定了对付各种危机的《紧急

状态法》，前苏联制定了 《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英国

制定了 《紧急状态权力法》，这些立法均可适用于突发

环保事件的应急处理领域。在环境基本法的层次上，

一些国家设立了突发环保事件的应急章节或规定，如

加拿大在 !""" 年修正的 《环境保护法》中设立了 “涉

及紧急情况的环境保护事件”专章 〔#〕。在环境单行法

的层次上，一些国家对某一方面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做了周密的规定，如 《美国法典》第 $$ 卷第 %& 章 （联

邦水污染控制法）第 !$%! 条 （油类和危险物质责任）

把 “国家应急计划”作为第 ’ 款，该款包括 “总统的准

备”、“内容”、“修改和补正”、“遵守国家应急计划的行

为”四项内容；把 “民事强制措施”作为第 # 款；把 “国

家反应体系”作为第 !( 款，该款包括“总统”、“国家反

应部队”、“海岸警卫地区反应部队”、“地区委员会和

地区应急计划”、“油槽管道和设施反应计划”、“设备

要求和检查”、“地区训练”、“没有法律责任的美国政

府”八项内容〔&〕。日本 !"") 年修正的《水污染防治法》

把第 !) 条的标题定为“紧急措施”〔*〕。此外，一些国家

还在行政法规或命令中规定了应急条款。

总的来看，国际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法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指导下

制定一部涵盖突发环保事件应急处理在内的紧急状

态法，再在专门的环境立法中规定应急法律问题，如

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等国。二是在环境基本法或

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之中规定一些原则性的应急处

理规定，然后再制定专门的突发环保事件应急法律，

如日本在 !"&* 年制定 《公害对策基本法》之后，!"*&
年制定了《海洋污染和海上灾害防治法》。三是在环境

基本法或综合的环境保护法之中规定具有一定可操

作性的应急章节，再在单行环境立法中分散规定各自

的应急规定，如加拿大既在 !""" 年修正的 《环境保护

法》中设立了第 ) 章——— 涉及紧急情况的环保事件，

又在渔业法令等法律、法规或法令中规定了环境部长

的应急职权；荷兰既在 !""( 年的 《环境管理法》中设

立了第 !* 章——— 特殊情况下的措施，又在 《空气污染

法》、《海域污染法》、《地表水污染法》等法律、法规或

法令中规定了环境应急处理的内容〔)〕。四是现行宪法

规定基本的应急处理条款，环境基本法或综合性环境

保护法规定一些原则性的应急处理规定，然后在相关

的单行环境保护立法中规定一些特殊领域的应急处

理机制；一些国家或地区甚至还在专门的行政法规或

规章中规定可操作性非常强的应急处理措施，如我

国。五是无专门的紧急状态法或突发环保事件应急法

律，但在环境保护基本法或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环境

单行法的通用规定和应急处理规定的框架内制定一

部综合性、全局性的突发环保事件应急行政法规或法

令，这样的国家目前不多见。

三、我国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法应采取的目标模

式

由于我国具有独特的法律体系和立法传统，具有

独特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因此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

法目标模式的建立，不能机械地照搬国外的模式，只

能结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和法律体系的机构在上述模

式的各立法层次上定向地参考和借鉴。由于我国现行

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由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环境保护法》、单行环境保护法和行政法规等组

成，因此，我国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法的目标模式宜

由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的基本规

定、专门的应急法律、单行环境法律中有关突发环保

事件应急处理的规定，及专门的和包括应急内容的行

政法规、行政规章等组成。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做的

工作是：

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层次上，首先要在宪法的

框架内制定 《紧急状态法》，在总则中规定对所有突发

事件适用的通用原则、指导方针和基本制度，对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应急职权和应急程序作出

进一步的基本规定；在分则中单列 “突发环境保护事

件的应急处理”一章，对突发环保事件的特有原则和

制度作出全面和原则性的规定。由于紧急状态法涉及

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国家机关职权的重新

配置，因而属于基本的宪法性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

通过。其次要修正 《戒严法》，把重大突发环保和与环

保有关的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需要明确为戒

严的条件之一，并对相应的戒严制度进行补充。

修正 《环境保护法》。主要的工作是：提升其通过

机关，使之成为真正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在此基础上

创新和完善突发环保事件应急处理的原则性、综合性

和专门性基本规定。

制定专门的 《突发环境保护事件应急法》及其实

施细则。在宪法和 《环境保护法》的指导下，衔接各单

行环境法律法规中的通用与应急处理规定，参考 《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和其他应急条例的立法体

例和主要的制度，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应急目的、应急

方针、应急体制、应急原则、应急制度和主要术语的概

念等内容。如《紧急状态法》事先已制定，《突发环境保

护事件应急法》的规定应与之相协调。由于《突发环境

保护事件应急法》除了涉及军队的应急职责之外，基

本上都是一些行政法条款，一些具体的应急机制难以

被具有相对稳定性、原则性和抽象性特点的法律所具

体和明确地把握，因而必须发挥国务院行政自由裁量

权的作用，制定其实施细则。

创新和完善各单行环境保护法有关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的规定，使之既符合宪法和 《环境保护法》的基

本规定，又与 《突发环境保护事件应急法》的规定衔

接、协调；在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组织法、财政

预算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充实相关的应

急机构设置、应急决策、应急经费预算等规定。

此外，还要协调上述立法与地方法规、部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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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地方行政规章等相关立法的关系。

四、我国突发环保事件应急立法目标模式的实现

战略

由于应急经验积累不足和认识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我国目前制定 《突发环境保护事件应急处理法》

有一定的难度，制定综合性的《紧急状态法》有相当的

难度，因此目标模式的完全建立将需要较长的时间。

就我国公布的立法规划和有关部门所作的立法准备

工作来看，比较可行的实现战略主要是：

第一步，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及环境法律的框架

内，制定适用于突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特殊环境的

损坏和环境安全事故的 《突发环境保护事件应急条

例》，确立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环保事件

的危害，保护环境，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应急目的；借鉴加拿大

!""" 年 《环境保护法》、南非 !""# 年 《国家环境管理

法》和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经验，建

立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确立风险与损害预防、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

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参考黄河重大水污染事件应急

立法的经验，创新和完善民事和军事应急预案、预警、

紧急状态宣告、国内与国际信息通报制度、〔!$〕公众报

告与举报、紧急协商、强制措施、物价平抑、援助、协

助、救治、救助、国际交流与合作 〔!!〕和奖惩分明、责任

到位的法律后果〔!%〕等制度，以应目前之需。

第二步，由全国人大制定 《紧急状态法》，待积累

丰富的应急经验后，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突发

环境保护事件应急法》，并由国务院制定相应的实施

条例或细则，并在实施条例或细则生效之日起废除

《突发环境保护事件应急条例》。

第三步，在拟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中设立 “突发

环境保护事件的应急处理”专门章节，对综合性和专

门性的应急事项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在制定 《有毒

化学物质污染防治法》、《生态安全法》、《振动防治法》

等法律及其实施条例或细则时，设立专门的应急章节

或条款；在修订 《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

政法规、规章时，创新和完善现有的应急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位法得以制定或修改，已

经颁布实施的下位法也应在上位法的框架内作相应

的立法调整或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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